关于开展2020-2021年度校级优秀科研成果
申报、评奖工作的通知
各部门、各分校：
根据《南京城市职业学院（南京开放大学）科研项目管理办法（试行）》（宁城职院〔2018〕45号）中“科研成果的评优及奖励”的相关规定，为激励我校教职工提高科研质量并促进各类成果的转化应用，现组织开展2020-2021年度校级优秀科研成果申报、评奖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对象和范围
1.参评成果的申报人须是本校教职工且须为成果的第一署名人。申报人署名单位须含有“南京城市职业学院”或“南京开放大学”（含南京开放大学分校，各分校申报的科研成果须是我校立项课题中的科研成果）。学术专著如果是由本校作者独著，或者由本校作者任第一作者并提供三级提纲、撰写字数在5万字以上的，或任第二或第三作者并撰写50%以上篇幅的，可申报参评全书，否则只可申报其中由我校作者承担并独立成章的部分。
    2.参评成果的申报范围为2020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在高职教育、成人教育、开放与远程教育等方面的研究报告、学术论文、会议论文、学术专著（含编著、译著）、专利等。
3.一名申报人可申报成果不超过两项。
4.已获得国家、省部、市级、国家开放大学各类奖项的科研成果或已经以教学成果等形式在学校获奖的科研成果，不再重复申报。

二、申报条件
参与本次申报的科研成果应具备以下条件：
1.研究报告须为项目研究报告，经有关部门批准立项，有立项编号，并按规定通过结项鉴定。
2.学术论文须在有全国统一刊号（CN号）和国际标准刊号(ISSN号)的学术期刊（含报刊理论版）上公开发表。
3.会议论文须是参加各级政府教育主管部门和国家开放大学召开的学术交流研讨会，并在会议上宣读、交流发言。
4.学术专著须经国家批准的出版社正式出版，合著需提供出版社出具的申报人承担部分的证明材料。
5.专利（包含授权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外观设计专利）由国家知识产权局授权，有专利证书并已推广应用，产生了显著的经济或社会效益。
三、申报材料报送
1.填报申报表
   《南京城市职业学院（南京开放大学）优秀科研成果奖申报评审表》，A4纸打印一式3份，须部门、分校领导签字盖章。
   《南京城市职业学院（南京开放大学）优秀科研成果奖申报汇总表》，A4纸打印一式1份，须部门、分校领导签字盖章。
2.提供成果材料
⑴研究报告：研究项目结项材料复印件1份，研究报告、产生社会影响力的相关证明（如收录、转载、领导批示等)复印件3份。
⑵学术专著：著作原件1份，封面、版权页、章节目录复印件3份，合著需提供出版社出具的申报人承担部分的证明材料原件1份。
⑶论文：成果原件1份，期刊封面、封底、目录及论文全文复印件3份。会议论文还需提供会议邀请函通知、会议宣读论文证明等证明材料复印件3份。
⑷专利:证书原件1份,证书、相关专利文件及推广应用等证明材料复印件3份。
⑸证明该项成果学术价值、社会影响和实际效益等情况的其他材料复印件3份。
3.报送时间及要求
以上纸质材料，由各部门、各分校汇总后于2022年10月15日16:30前报送科技处，同时将电子版发送至kjc@njou.edu.cn ，逾期不予受理。
联系人：姚登旺          联系电话：025-85395124
邮箱：kjc@njou.edu.cn
地址：南京城市职业学院溧水校区图书馆418办公室

附件：
    1.南京城市职业学院（南京开放大学）优秀科研成果奖申报评审表
2.南京城市职业学院（南京开放大学）优秀科研成果奖申报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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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量管理与科研处（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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